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夕阳无限好! 浓浓敬老情" 重阳节前夕! 扶沟县法院邀请全体离退休老同志欢聚一

堂! 共贺佳节# 共叙情谊# 共谋发展! 充分表达新一届院党组对离退休老同志的亲切关

怀" 图为座谈会现场" 通讯员 樊帅 摄

鹿邑县法院对拘留的被执行人
集中开展法制教育

!

通讯员 张振峰

本报讯
!"

月
#$

日下午! 鹿邑县法院

副院长李玉华在该县拘留所对依法拘留的

!%

名被执行人集中进行法制教育! 敦促他

们尽快履行判决" 裁定确定的法律义务!

并当场宣布对其中两人进行刑事拘留! 以

树立执行权威! 增强司法公信力#

李玉华强调! 作为被执行人! 履行生

效判决确定的法律义务! 是理所当然的!

任何人都不应躲避 ! 也不能躲避 ! 否则

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$ 法院对拒不履行

的被执行人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 ! 会影

响到其以后的出行% 生活" 子女入学等!

还有各种任职限制 ! 一处失信 ! 将会处

处受限$ 对于采取拘留措施的被执行人!

如果依法履行法律义务 ! 可以提前解除

拘留措施 $ 对于有能力仍不履行的 ! 将

会依法移送提起公诉或者告知申请人提

起刑事自诉 $ 希望在案的被执行人树立

诚信意识 ! 尽快想办法履行义务 ! 不要

心存侥幸 ! 早一日履行法律义务 ! 就早

一日如释重负&

通过这次法制教育! 被执行人明白了

不履行法律义务的不利后果! 大多数人表

达了愿意履行的积极态度&

!老赖" 远遁千里 终究难逃法网

!

通讯员 王俊友 姚旭

本报讯
!"

月
#!

日凌晨
&

时许 !

鹿邑县法院
%

名执行干警经过
'

个小时

的长途跋涉到达山东省烟台市! 经过反

复走访调查! 数小时的蹲点坚守! 成功

将被执行人丁某带回鹿邑拘留 & 目前 !

案件进入刑事自诉程序&

在一起民间借贷案件中! 丁某向夏

某两次共借款
$

万元! 到期后! 丁某却

拒不偿还& 鹿邑县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决

丁某偿还夏某借款
$

万元& 判决生效后!

丁某拒不履行还款义务! 夏某向法院申

请强制执行! 丁某为躲避执行远走他乡!

行踪无法确定! 案件一时难以进行&

#"!$

年
!"

月
!(

日 ! 案件出现转

机! 申请执行人夏某向执行法官提供了

线索! 发现了丁某的踪迹& 执行法官上

报主管院长并说明了情况! 决定赶赴山

东省烟台市寻找丁某& 到达丁某所在地

后! 执行干警通过走访调查掌握了丁某

的住处! 经过长达数小时的蹲点坚守 !

终于在
#"!$

年
!"

月
##

日凌晨
&

时许!

发现了丁某& 执行人员先是与丁某沟通!

争取其能主动履行义务! 但丁某拒绝履

行! 执行人员将其带回鹿邑县依法对其

实施了拘留措施&

#"!$

年
!"

月
#'

日 !

夏某以程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% 裁定罪

向鹿邑县法院提起自诉&

!"#$!%&

!

记者 陈永团

$

时
("

分到办公室开始阅卷!

'

时准

时开庭 ! 至
!#

时
#"

分中途休庭 !

!%

时

继续开庭 ! 庭审持续至
!)

时 $ 庭审结束

后! 开始调解!

!'

时调解成功 !

!'

时
("

分制作完调解书 ! 加盖印章向当事人送

达 ! 送走当事人 $

!#

个小时 ! 一整天 !

扶沟县法院法官邹鹏举就做了一件事 !

办结了一个案&

时间追溯到
#"!$

年
!"

月
#)

日 ! 一

周前定的开庭日期 ! 承办法官
$

时
("

分

准时到达办公室!

)

时整! 书记员到达办

公室 ! 做好庭审前的准备工作 $

'

时整 !

庭审正式开始 & 原告为郑州的一家汽车

销售公司 '以下简称丁公司 (! 委托诉讼

代理人为一律师 $ 被告为
(

名 ! 其中两

个被告为购车人 ! 二者又是夫妻 '以下

简称张某甲和李某乙 (! 另一个被告为担

保人 '以下简称王某丙 (!

(

位被告均未

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#

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) 要求张

某甲和李某乙向丁公司支付下欠购车款

&%

万元及违约金 '从
#"!*

年
*

月
("

日起

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每日
"+*&!

计算 ( $

要求王某丙承担连带清偿责任# 事实和理

由 )

#"!*

年
&

月
("

日 ! 张某甲与丁公司

签订销售合同! 张某甲从丁公司处以分期

付款方式购买徐工牌重型自卸货车
*

辆 !

约定每辆车
!)

万元 ! 合计
!")

万元 ! 首

付款
&%

万元提车时先行支付! 下欠
&%

万

元每月支付
&+%

万元 !

!"

个月支付完毕 #

李某乙以张某甲配偶的身份承诺共同偿还

车款! 王某丙为销售合同的担保人# 在合

同履行过程中! 张某甲未履行约定的还款

义务! 担保人也未履行担保责任#

张某甲辩称! 车辆购买情况属实! 但

合同签订地点是在安徽亳州张某甲的老

家 ! 而不是在扶沟县 # 其中的
%

辆车已

被丁公司扣押 ! 目前 ! 张某甲处只剩下

两辆车 ! 且已支付首付款
&%

万元 ! 张某

甲不同意再支付下余款项及违约金#

承办法官归纳争议的焦点) 合同签订

的地点$

*

辆车中的
%

辆车丁公司是否已

扣押 $ 张某甲等人是否应向丁公司支付

&%

万元购车款及违约金#

双方围绕各自主张提交了证据! 张某

甲等人对丁公司提交的证据除认为合同

签订地点在安徽亳州老家和签订合同时

为空白合同外 ! 对其他证据均予以认可 #

丁公司对张某甲提交的包括与丁公司负

责人及相关人员商谈
%

辆车被扣押的事

宜的录音在内的所有证据均予以否认 #

在证据质证阶段 ! 丁公司处于明显

的优势地位 ! 张某甲等处于明显的劣势

地位 ! 张某甲等
(

人情绪十分激动 ! 对

丁公司代理人多次进行人身攻击 ! 庭审

几度中断 ! 承办法官及时维持庭审秩

序 #

承办法官围绕庭审争议的焦点及庭

审提纲进行针对性发问 ! 重点围绕合同

签订的时间 % 地点 % 丁公司参与的相关

人员等细节 ! 要求丁公司代理人当庭提

供相关人员的电话 ! 承办法官当庭与丁

公司相关人员电话联系并进行录音记入

庭审笔录 # 在
%

辆车是否扣押的问题

上 ! 采取与上述类似方法 ! 着重询问扣

押车辆的相关人员等信息和张某甲与丁

公司相关人员商谈情况 ! 并再次与丁公

司相关人员当庭电话联系 # 在大量的事

实和证据面前 ! 丁公司代理人不得不承

认合同的签订地点是在张某甲安徽亳州

老家和已扣押
%

辆车的事实 #

庭审结束已是
!)

时 ! 在案件基本事

实已经确认的情况下 ! 承办法官趁热打

铁 ! 及时采取 *背靠背 + 的方式进行调

解 ! 综合丁公司已扣押
%

辆车的事实和

张某甲之前已使用该
%

辆车在工地进行

工程作业并收益的事实 ! 丁公司作出让

步 ! 张某甲等人的情绪得以稳定 & 最终

经过
%

个轮回 ! 双方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)

张某甲 " 李某乙于
!

个月内向丁公司支

付购车款
!+&

万元$ 王某丙对上述款项承

担连带清偿责任 $ 丁公司自愿放弃其他

诉讼请求 $ 丁公司在张某甲 " 李某乙偿

还
!+&

万元购车款时将张某甲下余两辆车

的合格证交付给张某甲 " 李某乙 $ 丁公

司已扣押的
%

辆车归丁公司所有 ! 张某

甲 " 李某乙下余两辆车归张某甲 " 李某

乙所有 $ 丁公司与张某甲 " 李某乙 " 王

某丙不再因该购车事宜有任何纠纷 $ 案

件受理费丁公司自愿负担&

一男子涉嫌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刑

从别人遗忘的银行卡 !顺走"

!"""

元

!

通讯员 史军霞

本报讯 被告人李某从别人遗忘在

取款机里的银行卡里取走现金
*"""

元!

日前! 被商水县法院以犯信用卡诈骗罪

为由! 判处有期徒刑
*

个月! 缓刑一年!

并处罚金人民币
#

万元&

商水县法院审理查明 )

#"!*

年
!#

月
#

日
!#

时许! 被告人李某到商水县某

银行取款机取款时! 发现被害人王某某

的银行卡遗忘在取款机里! 随后! 李某

从王某某银行卡内取走现金
*"""

元&

另查明) 案发后! 涉案赃款已由商

水县公安局追回! 并返还给了被害人 &

被害人王某某出具了谅解书&

在庭审过程中! 被告人对自己的犯

罪事实供认不讳&

商水县法院认为! 被告人李某冒用

他人信用卡进行取款 ! 数额较大 ! 其

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! 公诉机关

指控其犯信用卡诈骗罪罪名成立 & 被

告人李某能主动投案 ! 并如实供述自

己的犯罪事实 ! 系自首 ! 依法可从轻

处罚 & 被告人李某向被害人王某某进

行了赔偿 ! 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 ! 可

酌情从轻处罚 & 被告人李某系初犯 "

偶犯 ! 可酌情从轻处罚 & 故依法作出

上述判决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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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沟县法院召开重阳节老干部座谈会


